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衞女士：  
 

立法會議員在 2005 年 11 月 10 日  
與黃大仙區議會議員舉行的會議及午餐聚會  

 
清拆違例建築物及天台僭建物   

 
多謝你於本年 10 月 7 日致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的信件。

我現獲授權回覆如下。  
 
屋宇署於黃大仙區內就僭建物採取的行動  
 

就有關黃大仙區內私人樓宇的違例建築物及天台僭建物問

題，屋宇署近年已採取多項行動。包括由 2001 年起，將黃大仙
區內共 200 幢附有僭建物的樓宇列為大規模清拆行動中的目標
大廈，向有關業主發出清拆命令。過去 3 年，屋宇署已就該區
的僭建物發出了 2200 張清拆命令，而有 1510 個個案的業主已
經遵行命令並清拆有關僭建物。就其他 690 個尚未遵行命令而
又沒有合理辯解的個案業主，屋宇署會考慮提出檢控。  

 
由於單梯樓宇的天台大多為樓宇的走火通道，屋宇署把天台

僭建物列為優先清拆類別。屋宇署於過去 3 年，已向區內的單
梯樓宇天台僭建物業主發出共 120 張清拆命令，其中 110 個個
案的業主已經遵行命令並清拆有關天台僭建物。對於不履行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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拆命令而又沒有合理辯解的業主，屋宇署會考慮提出檢控。  
 
在 5 月 9 日新蒲崗發生天台僭建物頂部倒塌意外後，屋宇署

發現該僭建物對公眾安全構成迫切危險，已於 7 月 21 日向有關
業主發出清拆命令。若有關業主不履行清拆命令，屋宇署會考

慮提出檢控和主動進行清拆，然後收取有關費用。屋宇署會繼

續巡查並打擊區內其他單梯樓天台僭建物，以確保公眾安全。  
 
現行政策  
 

現時全港有約 65 萬個僭建物。鑑於數目龐大，政府必須因
應有限的資源，就清拆僭建物的執法行動訂出優先次序。對於

會對生命財產明顯構成威脅或迫切危險、新建、會嚴重危害健

康或對環境造成滋擾的僭建物等，屋宇署會優先處理。而為加

強屋宇署在這方面的工作，由 2006/07 年度起的 5 年內，該署獲
撥款 8 億 3 千萬，以進一步打擊僭建物及加強執法工作。  

 
 
        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 
 
         (何錦欣    代行 ) 

 
2005 年 10 月  24 日  
 
副本送：  屋宇署署長   (經辦人：林兆棠 ) 
  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政務助理  
 
 


